
有限責任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附設臺北市私立員工子女幼兒園託藥辦法 

113.07 修訂 

一、 依據:(一)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第 11條規定。 

      (二)112年 8月 29日園務會議修訂佈達。 

      (三)113年 7月課發會會議決議修訂。 

二、 目的:確保幼兒用藥安全。 

三、 託藥須知及注意事項: 

1. 老師依託藥單填寫給藥，若無託藥單，不會讓幼兒用藥。 

2. 請家長詳細填寫託藥單內容，註明服藥日期、幼兒姓名及藥物種類(劑量)、

用藥時間及家長簽全名，如有特殊交代請於「爸爸媽媽叮嚀欄」說明。 

3. 託藥請一併附上當次至醫療院所就醫之藥袋(標有醫療院所名稱、幼兒姓名及

用法用量)或處方箋。 

4. 託藥之藥量以當日所需用用藥份量為限，一天寫一張，每張須填寫上下兩

聯，如需服藥二天請填寫二張，以此類推，需冷藏請勾選。 

     5.教保服務人員受託藥物之注意事項：檢視託藥單及藥物內容，不接受無醫生

囑咐之藥物，不接受家長口頭託藥，給藥前核對託藥單內容並確認服藥幼兒、

藥物劑量、餵藥時間、餵藥方法均正確，給藥後於託藥單處簽名。 

     6.為維護幼兒用藥安全，教保機構僅協助餵藥，有關藥物之副作用及不適症狀，

請家長事先請示醫師，並明確轉告園方協助注意。 

7.倘幼生用藥後發生不良反應，園方將第一時間通知家長。 

8.請家長配合落實幼兒『生病不上學』，以利早日康復，避免園內交互傳染。 

     9.為維護幼兒用藥安全，若遇託藥單填寫不明時，老師會連絡家長，經確定後

再予餵服，以維幼兒用藥安全。 

     10.所託之藥物需為醫療院所之醫師開立處方，教保服務人員不代餵任何「成藥」

或「保健食品」及任何侵入性藥物(如:塞劑)。 

     11.幼兒若有發燒、嘔吐、腹瀉等情形，園方將通知家長接回就醫及休息，因此

請勿帶退燒藥來園；意外事件則就近送醫處理，若您的緊急連絡電話有變

動，請通知老師更改。 

12.早餐前幼兒若有需服藥，請家長自行協助幼兒服完藥後再送幼兒入園。  

 

家長填寫範例：服藥需一天寫一張，每張須填寫上聯及下聯。 
 

 

 

 

 

 

 

 

 

 

 

 


